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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统一管理背景下的土地用途分类初探
王广欣

成武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日益凸显，土地用途分类成为自然资源

统一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首先分析了现行土地用途分类标准，之后探究了土地用途具体分类存在的问题，并

根据土地用途分类体系的思路提出了土地用途分类的建议，包括一级明确界定“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二

级衔接城镇、农业、生态三大用途分区的土地分类。希望文章的分析能够为我国土地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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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土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为了更好地管

理和利用土地资源，各国政府和学者开始关注土地用途

分类这一问题。土地用途分类是指按照土地的自然属性

和经济属性，将土地划分为不同的用途类型，以便更

好地进行资源管理和规划。在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背景

下，土地用途分类成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是各地

政府应该关注的焦点。

一、现行土地用途分类标准

1、土地现状具体分类标准

土地现状具体分类标准是根据土地的实际利用情况

和自然属性进行分类的标准，它关注的是土地的实际利

用方式、土地用途的变更情况以及土地利用的合理性等

方面，通过明确土地的现状用途，可以为自然资源管理

提供更为具体和准确的基础数据和信息。在土地现状具

体分类标准中，通常将土地分为农业用地、建设用地、

生态用地、水域等。此外，在土地现状具体分类标准

中，还可以根据不同的自然属性和利用特点对土地进行

更为细致地分类。通过明确土地现状具体分类标准，可

以为自然资源管理提供更为具体和准确的土地利用信息

和基础数据，有助于实现自然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合理利

用。

2、土地规划基本分类标准

土地规划具体分类标准是根据土地的规划用途和未

来发展目标进行分类的标准，它关注的是土地的未来利

用方式、土地用途的规划和分配情况以及土地利用的可

持续性等方面，通过明确土地的规划用途，可以为自

然资源管理提供更为长远和全面的视角。在土地规划具

体分类标准中，通常将土地分为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

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等。此外，在土地规划具体分

类标准中，还可以根据不同的规划目标和利用特点对土

地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例如，对于居住用地可以进一

步分为住宅小区、别墅区等；对于公共设施用地可以进

一步分为教育用地、医疗用地等。

3、土地现状及规划相同分类标准

在自然资源统一管理背景下，土地用途分类是实现

土地资源高效、科学管理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现行

的土地用途分类标准主要是基于土地现状和规划的相同

分类标准。在土地现状分类方面，主要依据土地利用

类型、利用程度、地域分布等指标进行分类。其中，一

级类包括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的三大类，这三大

类又细分为若干个二级类和三级类。在土地规划分类方

面，主要是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目标和要求，结合

区域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等因素，对土地利用结构和布

局进行分类。与土地现状分类相比，土地规划分类更加

注重土地的未来发展和可持续利用。在自然资源统一管

理背景下，土地用途分类需要更加注重跨部门、跨领域

的协同管理和综合规划。因此，建议在制定土地用途分

类标准时，应同时考虑土地现状分类和土地规划分类的

共同点，以实现自然资源的高效管理和可持续利用。

4、土地分区标准

土地分区标准是一种以土地利用功能和特点为依

据，将土地划分为不同区域的分类方法，通常结合了土

地现状分类和土地规划分类的特点，根据不同区域的特

点和功能，对土地资源进行更加精细化和差异化的管

理。在土地分区标准中，一般会将土地划分为不同的功

能区，如农业功能区、生态功能区、建设功能区等。每

个功能区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子区

域，可以更好地体现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特点和优势，

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同时，通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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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还可以更好地协调不同部门

和领域之间的管理，促进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管理和

综合规划。

二、土地用途具体分类方面存在的问题

1、土地现状与规划分类的衔接问题突出

目前，我国的土地现状分类主要基于土地利用现状

和地形地貌等自然属性进行分类，而土地规划分类则主

要考虑土地利用功能和特点进行分类。这两种分类方式

存在一定的差异，导致土地现状与规划分类的衔接存在

一些问题。首先，土地现状分类与土地规划分类的标准

和侧重点不同，导致两者之间的衔接不够顺畅。其次，

土地现状分类与土地规划分类的时序性也影响了两者之

间的衔接。土地现状分类通常是基于现有的土地利用现

状进行分类，而土地规划分类则是根据未来的发展目标

和规划进行分类。由于两种分类方式的时序性不同，导

致两者之间的衔接存在一定的困难。

2、土地分类相互间的对应问题突出

在土地用途分类体系中，不同的分类标准可能会导

致相同的土地被归为不同的类别。例如，根据土地利用

类型，可以将土地分为建设用地、农用地等；根据土地

所有权，可以分为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两种类型；参考

土地用途管制要求进行土地分类，可以将土地分为严格

限制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允许开发区等。这些分类标

准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但由于分类标准的差异和

分类尺度的不同，导致相同的土地可能被归为不同的类

别，给土地用途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3、土地分区与分类存在传导问题

在土地用途分类体系中，不同的分类标准和尺度可

能会导致土地分区和分类之间的不匹配。例如，根据不

同的分类标准，可以把同一块土地分为多种类别。这些

不同的分类标准可能会导致土地分区和分类之间的不匹

配，给土地用途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三、土地分类专项体系建立思路

1、统一土地现状分类

为了完成土地分类专项体系的构建，要求相关部门

对土地用途进行统一分区，需要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标准，详细调查自然资源现状和监管标准，实现对土地

现状分类标准的统一，在建立统一转化标准的前提下，

完成土地现状分类向统一土地用途分类的转化。相关部

门要根据已有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在对自然资源

现状调查和监管标准来进行统一分析的前提下，对土地

利用现状分类标准进行确认。然后要在确定的土地利用

现状分类标准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土地现状分类体系。

另外，为了实现土地用途统一管控的目标，需要制定土

地用途分类与土地现状分类之间的转化标准。这一标准

应明确各类土地用途之间的转换条件和转换规则，以便

将土地现状分类转化为土地用途分类，从而实现对土地

用途的统一管控。在实施过程中，应制定相应的规划和

控制要求，对不同区域的土地用途进行严格限制和管

理，确保各类土地用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

同时也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2、统一土地用途分区

在自然资源统一管理背景下，土地用途分类来的主

要目的，是在满足城市自身发展要求的前提下，完成土

地用途分区，对区域内土地的具体使用方向进行确认，

了解该区域内的土地保护政策等等。通过建立统一土地

用途分区，可以对各层级国土空间规划问题进行处理，

从空间层面出发进行土地分区指导，并且可以对传导问

题进行处理。在建立统一土地用途分区时，要遵循生态

优先、保护优先、空间有序、分类指导、用途分类和分

区管控的原则。另外，还要建立多层次的土地用途分区

体系。首先，要建立一级土地用途分区，根据城市发展

总体规划和城市空间结构，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的主体功

能区。其次，在每个主体功能区内，要建立二级土地用

途分区，根据土地的自然属性、利用现状和未来发展方

向等因素进行分类。最后，在二级土地用途分区的基础

上，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建立三级土地用途分区，对每

个用地类型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和管理。

3、统一土地用途分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态保护意识的提高，人们

开始高度关注如何采取措施开发利用和保护管理土地资

源。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不同部门、不同地

区之间的土地分类标准存在差异，导致土地资源的管理

存在诸多问题和矛盾。因此，建立统一的土地用途分类

体系，是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统一登记、强化管制自然生

态空间用途等各方面需求的关键。在对土地用途进行分

类时，应该以实际利用为主要依据，结合土地覆盖特征

和利用方式进行分类，这样既能体现土地的实际利用情

况，也能更好地满足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的管理需

求。另外，在土地用途分类中，还要考虑土地的主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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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式和覆盖特征，以实现更加科学、合理的分类。

四、土地用途分类建议

1、一级明确界定“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土地用途分类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将土地划分为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两大类。其

中，建设用地是指用于建设建筑物、构筑物、道路、广

场等用途的土地，而非建设用地则是指用于农业、林业

等土地。在对两种属性的土地进行界定时，可以根据土

地的实际用途进行分类。例如，水库水面可以归类为非

建设用地，因为它是用于水利设施的用地；而城市绿地

则可以归类为建设用地，因为它通常被用于城市绿化和

休闲活动；沟渠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类，如果是

用于农业灌溉的沟渠可以归类为非建设用地，如果是城

市排水沟渠则可以归类为建设用地。因此，在自然资源

统一管理的社会大环境下，相关部门需要重视土地用途

分类。通过对划分“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的标

准进行明确界定，可以更好地进行土地资源的规划和利

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同时，还需要加强对土地

利用的监管和管理，确保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

2、二级衔接城镇、农业、生态三大用途分区的土

地分类

在二级分类中，根据城镇、农业、生态三大用途分

区的特点，可以对建设用地进行进一步划分，将其分成

城镇建设用地、村庄建设用地和其他区域建设用地，将

非建设用地细分成为农用地和生态用地。具体而言，城

镇建设用地是指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工业用

地等用途的土地，包括城市道路、广场、公园、学校、

医院等用地。村庄建设用地则是指用于农村居民点、农

村基础设施等用途的土地，包括农村道路、广场、学

校、医疗点等用地。其他区域建设用地则是指不属于城

镇和村庄建设用地的其他建设用地，如独立工矿用地、

仓储用地等。农用地主要是用来从事农业活动的土地，

耕地和林地等都可以划归到农业用地范畴之中。生态用

地则是指用于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的土地，包括自然保

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通过二级衔接城镇、农

业、生态三大用途分区的土地分类，可以更好地满足不

同领域的管理需求，实现土地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合理利

用。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保障农业和生

态安全，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三级面向总体规划管控的土地分类

对于三级地类可以进一步分出四级地类，对于城市

建设用地，居住用地、公共管理设施用地等二级地类可

以根据具体情况进一步细分为三级地类，例如居住用地

可以细分为住宅小区、公寓等；公共管理设施用地可

以细分为政府机构、学校、医院等；商业服务业设施用

地可以细分为商业街、购物中心、服务网点等；工业用

地可以细分为制造厂、仓库等。同样地，农业用地和生

态用地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一步细分为三级地类。例

如，农业用地可以细分为农田、果园、牧场等；生态用

地可以细分为森林、湿地、自然保护区等。这种三级面

向总体规划管控的土地分类方式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区

域或城镇的总体规划要求，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

保护。同时，也有利于自然资源统一管理机构对土地资

源进行全面、准确地管理和评估。

4、四级面向详细规划管控的土地分类

在自然资源统一管理背景下，可以立足于三级地

类，进行土地的进一步细分，划分出四级地类，可以使

各种详细的编制规划需求被满足。具体而言，体育用地

和行政办公用地等都可以划归到四级地类当中，这些四

级地类的划分能够更加细致地反映土地利用状况和自然

资源管理需求，为详细规划编制提供更加准确的基础数

据和信息，有助于实现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目标。

结束语

通过对土地用途分类进行探讨，可以看到其在自然

资源统一管理中的重要性和作用。文章通过研究在土地

用途分类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

议，为我国土地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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